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落实《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的通知
 
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补隆淖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驻县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业：
国务院制定出台了《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10年4月1日开始施行。现就贯彻落实《条例》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要高度重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气象灾害影响广泛，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做好气象灾害防御工作意义重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防灾减灾”胜于“抗灾救灾”的理念，增强对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的认识，认真落实《条例》要求，科学制订当地气象灾害防御规划。要将气象灾害防御规划、气象灾害应急预案、苏木（镇）气象工作站建设、“农村金喇叭”工程、防灾减灾工作制度纳入目标管理考核体系，增强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综合防御、应急处置和救助能力。
二、建立健全防御气象灾害组织体系。防御气象灾害，要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原则。要建立县、苏木（镇）、嘎查（村）指挥、联防、联动、救助组织体系。各地和各有关单位要成立防灾减灾领导小组，明确分管领导和联系人。苏木（镇）要建立基层气象防灾减灾队伍，明确气象助理员；嘎查（村）要明确气象信息员。
[bookmark: 3]　　三、进一步修订完善气象灾害应急预案。按照《条例》要求，各苏木镇、办事处要尽快修订完善当地气象灾害应急预案，预案报气象局备案。各有关部门要对照《条例》所规定的职责义务，尽快制定和完善本部门的气象灾害应急响应预案，预案报县上级主管机关和县气象局备案。
[bookmark: 4]四、加快农村牧区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输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金喇叭”工程，充分发挥其在防御气象灾害预警传输、涉农信息发布等方面的作用。市、县两级财政承担“农村金喇叭”运转费用，移动公司承担设备维护任务，气象部门负责气象信息发布，嘎查（村）负责管理、保护。要按照有固定场所、有信息设备、有信息员、有定期活动、有管理制度、有长效机制的“六有标准”建设苏木（镇）气象工作站。
[bookmark: 5]五、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共同做好防雷减灾管理工作。气象局要依法做好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核、竣工验收行政审批工作，认真开展质量跟踪检测等相关技术服务，及时督促有关单位整改防雷安全隐患，加大查处违法行为的力度。建设、规划、房管、质检等部门，要在城乡建设的新、改、扩等工程中，积极协助气象局依法落实防雷装置的“三同时”安全制度（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没有通过防雷装置设计审核的不予开工建设，没有通过防雷装置工程验收的不予办理竣工验收手续，确保建筑物（构筑物）从源头消除防雷安全隐患。安监、公安消防等部门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的要求，在年检、办证等行政许可工作中，将防雷防静电的安全问题作为准予审批的前置程序和必备条件，积极配合气象局完成对企业、矿山、易燃易爆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防雷设施的审核、验收、发证等工作。
[bookmark: 6]六、科学开发利用气候资源。要按照《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尽快出台我县风能、太阳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发改部门要会同气象部门做好风能、太阳能规划、评估和观测资料汇交工作，使气候资源得到科学开发、合理利用。
[bookmark: 7]七、高度重视城乡规划和重大建设项目中的气候可行性论证。有关部门在国家重大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以及城乡规划编制中，要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和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以科学规避气象灾害和气候不利因素的影响。
[bookmark: 8]八、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测、预警能力建设。根据我县实际，合理布置灾情监测站网，增加监测手手段，增强监测能力，实现对灾害性天气气候事件的实时连续跟踪监测。气象局要建立分灾种的气象灾害预报预警业务系统，提高气象灾害预报预警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bookmark: 9]九、加大《条例》和气象灾害科普救助知识的宣传力度。各苏木镇、办事处和有关部门要在科普教育基地中设立防御气象灾害科普展板、展厅。要倡导全社会特别是农牧民和中小学生家长使用快捷方便的手机气象短信，及时获取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和避险自救知识。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等宣传媒体和各类信息传输载体，加大《条例》和气象科普的宣传力度，深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努力提高全民应对气象灾害的防范意识和避险救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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